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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中标“荆门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PPP项目”）事宜，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PPP项目中标的公告》。 

PPP项目采购人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甲方”）与荆门格林

美全资子公司格林美（荆门）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2017

年11月2日正式签署了《荆门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PPP项目合

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PPP项目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署PPP项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1、甲方：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 

地址：荆门市新隆大道238号 

2、乙方：格林美（荆门）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涛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住所：荆门市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工业污水处理；污水处理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与公司、荆门格林美以及格林美（荆门）工业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2016年度，公司、荆门格林美以及格林美（荆门）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未与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5、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属于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信用

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甲方：荆门市掇刀区环境保护局 

乙方：格林美（荆门）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荆门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PPP项目 

3、主要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5万吨/日的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约9 

公里），出水水质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 

4、项目总投资：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约23,316.5468万元，实际工程投资以荆

门市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为准。 

5、服务费用：污水处理服务费为2.78元/吨。 

6、项目合作期：自合同签署之日起三十年。 

7、项目经营权 

甲方依照项目合同授予乙方在经营期内独家的权利以完成本项目，即： 

(a)负责接受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勘察设计（包括初步设

计和施工图设计）工作成果文件，并按照甲方与第三方设计单位签订的合同向区

财政局全额支付设计费用； 

(b)负责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投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 

(c)向区财政局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 



(d)在经营期满终止时，将项目设施无偿、完好、无债务、不设定担保地移

交给甲方或区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 

乙方依据项目合同条款取得经营权，并在经营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

险。 

四、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将改善荆门市水环境，符合国家“十三五”期间系列环保产业政

策导向。通过PPP模式实施，一方面能缓解地方政府短期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能

降低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政企合作推动开展水污染治理，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污水处理业务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必要的环境需求，本次项目的实施将有

利于进一步扩展公司环保产业布局和业务规模，增强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及盈利

能力，更好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性发展。 

五、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述PPP项目合同履约周期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合同双方自身

情况变化、国家法律法规、不可抗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合同能否按期顺利履行，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荆门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PPP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